译丛总序
这套书自西文译成中文，未必就算进了中国的语境。阅读它们，还要对中国民权思想与制度的源流先有一个大致了解。这样，一则便于领会、比较与借鉴，二则也便于理解这套书的由来和选材意向。
汉字“民”原为“人”之通称，后多指作为被治者的庶众、群众，且串联出诸多隽语妙词，若“民心”、“民意”、“民望”、“民气”、“民风”，若“民瘼”、“民隐”、“民怨”、“民愤”、“民贼”，还有“民胞物与”、“以民为天”一类。仅从这些清婉楚致的字眼，便可感受民本文化的幽蕴深长。《诗·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至后来，在士大夫文化里，雨飘风打，也会敏感到“疑是民间怨苦声”。可以说，自古以来，就语言符号论，民的地位已高到天上去了，民的标志已用得无所不在了，可是，民的命运却依然悲惨。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民无权。权利乃是对抗别人侵犯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利益的道德资格和制度手段。民众不享有政治权利，便没有合法的资格和力量去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去阻止别人，特别是公权者做侵害自己的事情。没有政治权利，便不能当家做主，即，不能当自己的家，不能做国家的主。不能当自己的家，是说自己的人身、财产得不到当权者的尊重，自己的人格和自由得不到政治保障，自己的机会和选择也在社会政治体制的意义上无可预期。不能做国家的主，是说不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甚至不能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只能做国家的臣民，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国家不过是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但由别人掌管的处所。这样一来，倘若强势者偏偏借民之懿德而欺侮之，有权者悍然以我视为天视，以我听为天听，民众便只有由别人当家、求别人做主了，命运岂不悲哉?

译 丛 总 序人权教育手册不过，一个崇文尚礼、敬天重民的伟大民族，又如何能够放任统治者肆意妄为?如何能够忍受公权者总是假公济私，视民如草芥、待民若贼寇?自先秦的周公孔孟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诸多圣贤志士，殚精竭虑，倡导民本，为民鼓呼，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经验。
细细推究，古时的民本思想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是讲治者以民为本，二是讲民何以为本。前者实质上是讲君之本，后者才是讲民之本。先秦儒学里，不仅仅讲治者如何以民为本，如何爱民、保民，更重要的是，也讲民之所本。这个本，不是指民众为统治者之本，不是指得民即得天下的那个本，不是指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那个本，而是民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个本是很神圣的，它本于天，而非本于君。《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是天生的，君是树起来的,“君为轻”自属当然。君与民有利害冲突时以利民为要，亦属当然。民众不仅仅要依靠君主的敬天保民之德来维护，更重要的是，民众也具备自己作判断、作抉择的主体资格。这个资格乃是由天赋予的。孟子特别重视《尚书》里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语。他认为，人民能够直接与天相通，天意要由民意来显现，所以，进用贤人，要“国人皆曰贤”；决狱施刑，要“国人皆曰可杀”。按这样的意思，民为天民，民与天相通，民意与天意相通。倘若有什么天子，只有民才是真正的天子。民之尊贵，民之尊严，民之不可侵辱，乃天理人义。倘若统治者背天害民怎么办?孟子认为，是可以诛暴君的。
从权利理论的角度看，承袭周公天命靡常、天与人归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已然发育出天赋权利的要素。在政治方面，至少是主张民众有秉天述己、替天行道、借天易君、起义暴动一类的权利。我们把这类权利称做民权，是没有疑问的。在观念上，这样的民权可谓天权。它既被看做天赋的，又被看做天然的。可是，到了后来，一个又一个的“歪嘴和尚”有意无意地把经念歪了。歪在哪里?歪在把君念成天子，念成民之父母。歪在只讲君主以民为本，不讲民之所本。即便讲民之所本，也只讲足食或温饱。这些都是为统治者得民心、弄民意服务的。民众只是被当做牧放的对象、统治的客体。与民相关的常用官场语汇也渐渐变得卑琐乃至污秽，若“臣民”、“小民”、“子民”、“游民”、“刁民”、“悍民”、“贱民”。照这样的歪经念下去，民权要素只能越念越少。也因此，喊出民贵君轻的孟子，曾几次被逐出国之庙堂，享受不到后人的祭拜。当然，物极必反。一旦民无所本而日益弱散，政无所本而日益败坏，便会自然出现一些高呼替天行道的好汉和士大夫，率领饥民、灾民、难民、冤民、怨民们去行使改朝换代的天然权利，重复那“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律。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的民本学说，讲治者以民为本较多，讲民之所本较少。在讲民之所本的时候，既论及权利为民之所本，也论及权利之所本，遗憾的只是缺乏应有的抽象概念，更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赋予民众一些应有权利，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可以作为制度操作原则和技术的民权概念，民权的要求不能落实。这种泛肆宽约的非制度、非程序的民权，只能作为起义暴动的动力和凭借。到了19世纪，随着“西学东渐”，古代罗马人发明的权利概念连同启蒙思想、工业技物传入中国，与民本观念相接引。英文“rights”一词翻译成“权利”，尽管留有缺憾，但为传统民本思想里的权利因素和欧洲启蒙思想里的民主诉求找到合适的汉语表达，都提供了某种便利。面对民族危亡、政治黑暗,“民权”一词的诞生，民权观念的激扬，便是很自然的了。那个时候，对于民权的论证，大都最终落脚在把民权解读为强民之道。也就是说，通过赋民众以权利，使民自立、自为、自强，即所谓“empowering people”。如严复所言:“（权）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法意》，第十一卷第十九章,“复案”）通常所见的逻辑是，国之富强，必民自强。民之自强，必民自由。民之自由，必民有权。民无权，则国无权。民权弱，则变法不通。
这些论证，为传统的民本说注入了新的要素，推动了民权诉求通过风起云涌的社会改良和政治革命，借助法定权利概念进入实在法体系，并影响司法。这个过程，按现代主义的说法，既是思想的启蒙，又是制度的革命。其实，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回到先秦儒学，洞察权利原理，从民之所本讲起，那么，这个过程，实质上可以看做借助现代政治话语向先秦儒学的某种复归。民之所本者，民之尊严、自由之所系。衣食住行、喜乐安和皆关涉尊严与自由，但在政治领域，民之所本者，乃是民权。惟有民众享有政治权利，才能真正当家做主。因此，要把传统的民本学说改造甚至颠覆一下，多讲民之所本，并把民之所本落实在民权。同时，在理论上把民权贯通于天道人性，在实践中把民权落实于制度程序。可以说，把民权解读为民之所本，既体现了先秦儒学的真精神，又体现了自由主义权利哲学的要旨。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样平心静气、循本开弘的文化融会和制度建设。
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百余年风云激荡，如何容得了平心静气?在民权方面，有两种同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倾向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民权的政治浪漫主义，二是民权的文化怀疑主义。前者在高擎人民主权的旗帜、极力张扬民权的同时，把民权、民主渐渐变成了单纯的政治符号，忘记了民权是由每个活生生的公民个人享有的实实在在的权利；忘记了权利不仅仅是利益或得利保利之权，更重要的是尊严、自由或人之作为人的道德资格；忘记了民权原本是民之所本而非官之所本，从而导致了民权的主体虚置，乃至本末倒置。后者在坚持民权的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把自然的、个人的权利看做西方文化的专利，忘记了自古以来还有中国式的关于自然法、自然权利的思想源流和社会运动；忘记了作为民之所本的权利要求，尤其是维护人之作为人的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愿望，原本是无需移植的；忘记了说了几千年中国话的中国人、包含如此众多的人口、族群、宗教和习俗的中华民族，如若只有物质的而没有文化的自信和力量，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尊严、平等和自由的。如果说，政治浪漫主义消解的是作为民权主体的个人，那么，民权的文化怀疑主义消解的就是民权之所本。的确，在欧风美雨的疾打下，许多人在比较和反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渐渐丧失了文化的自信，乃至自觉不自觉地以背祖为荣，以挞故为快，以西式为主，以本土为辅，终致不能从自己的文化上回答民之所本、民权之所本是什么。这种由在权利的超越证立上所遇到的理论挫折所引发的文化反省，是深刻的、值得尊敬的，但它也往往为民权立法在政治体制上的不能落实给予廉价的文化开脱，并由于越来越少国学根底的文化比较和反省的盛行，把差异当做单方面的缺乏，使得文化主体的意识和能力遭受进一步的弱化。
民权理论不仅仅是造反的理论、反省的理论，更应当是建设的理论。倡导和保障民权，要先回到民之所本，再讲权利之所本。这需要我们以更多的岑寂，更少的浮躁，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诚实努力，去建构新的文化本体，建构合格的权利主体。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正如不能以自古以来的中国哲学家关于权利的学说来断定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要求那样，建构新的文化本体，培养合格的权利主体，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哲学家的事情，而是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及其运作。在蕴涵关于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普遍法则的民权立法和人权公约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制度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制度本身。应当克服传统儒学的弱点，更多地将民权诉求寄托于制度，发展在制度上可操作的民权概念、程序和机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制度上、程序上确保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个思路，可称为民权的制度规范主义。
这套丛书的选题，着眼于民权的制度规范主义。除了《权利理论》一书汇集了当代西方权利哲学的若干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外，其他题材皆着眼于基本权利的制度性原理与操作，集中在国际民权公约、民权诉讼、人权教育、财产权与宪政、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女性的权利。作为编者，我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能够通过这套书更多地了解基本民权的历史知识和操作知识，同时，这些知识能够为中国民权文化的养成和民权保障的加强提供某种必要的资源或基础。
是为序。
夏勇
2003年7月于北京中文版序（一）
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在一个自由、安全和具有尊严的世界中，并摆脱贫穷，摆脱绝望，尚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只有在一个法制的、自由的世界里人们才能远离恐惧和痛苦，发挥个人最大的潜力。因此实现人的安全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人权具有本质的意义，而人权教育也为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本《人权教育手册》是渴望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该手册是由我在担任“人的安全网络”轮值主席时发起，并在格拉茨欧洲人权与民主培训研究中心的领导下、在众多国际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的参与下共同完成的。“人的安全网络”是一个由各地区许多国家组成的十分活跃的组织。在此，也特别向所有参与者表示感谢。
该手册中文版的问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作为已经问世的众多译文版的补充，使该手册有机会面向世界人口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并且使人权教育的实践得到加强。我谨向参与这一项目的各方表示感谢，该项目可谓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因为该手册旨在面向来自各地区、各文化、各社会团体的人群，所以对人权多元化文化的加强十分有益。
人的安全、民主和繁荣都同人权状况的改善密不可分。因此对人权的关注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国际稳定的重要因素。欧盟同其国际伙伴之间，在政治对话以及各种国际论坛的框架内长期推行积极细致的人权政策，并将之作为欧盟援助计划的完整组成部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对人权和民主的首创精神。人权教育也将是我作为欧盟对外关系以及欧洲邻国政策专员优先推动的事业。
中文版序（一）人权教育手册我相信，这本手册将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人权教育的实践工作中能提供重要的帮助。因此我也祝愿为推广该手册作出努力的各方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欧盟对外关系以及欧洲邻国政策专员
贝尼塔·费蕾罗·瓦尔德纳
2004年12月中文版序（二）
《人权教育手册》英文版于2003年“人的安全网络”部长级会议上首次被介绍给公众。
该手册的创意是在奥地利担任“人的安全网络”主席国期间（2002—2003年）提出的，其重点在于人权教育。该手册由一个工作小组在总部位于格拉茨的人权和民主培训研究中心的领导下完成的，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奥地利以及其他一些国际专家。
“人的安全网络”由全世界各洲的12个国家组成，其宗旨是以实用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案解决涉及人的安全的突出问题。
该手册为世界上学习和从事人权教育的人提供了一种教学模式，而且手册中关于各种人权问题的处理可以被看成人权教育培训的实用工具。
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手册已经被译成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此外，手册的俄语、阿尔巴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版也即将问世。现在，通过出色的国际合作，手册的中文版也即将面世。为此，我特别希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瑞典隆德大学瓦伦堡人权学院以及格拉茨人权和民主培训研究中心表示感谢。
本书的作者希望以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同来自各地区、各文化、各社会团体的人进行交流，同时也欢迎提出改进意见。手册的使用者越多，越能实现该手册的宗旨，即在小范围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推动人权发展、人的安全和和平共处。
中文版序（二）人权教育手册我谨祝愿《手册》在中国的发行取得成功。
奥地利外交部长
乌素拉·普拉斯尼克
2004年12月
